國立中興大學95年度重點學術發展計畫申請書
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編號：
	

	申請單位（學院/系所）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本計畫總主持人姓名
	
	職　稱
	

	聯絡電話
	
	E-MAIL
	

	本計畫名稱
	中文
	

	
	英文
	

	共同主持人姓名
	
	系  所
	

	計畫連絡人
	1. 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職稱：__________   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
2. 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職稱：__________   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

	全程執行期限
	自計畫核定日起至 民國        年12月31日

	研究性質
	(基礎研究       (導向性基礎研究       (應用研究       (技術發展

	申請經費
	申請計畫期程
	採購項目
	校外補助
	本校補助
	總經費

	
	( 第一年
	
	
	
	

	
	( 第二年
	
	
	
	

	
	( 第三年
	
	
	
	

	申請單位
一級主管簽名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請申請單位一級主管於申請書封面簽名後送出）


注意事項：
· 每學院限提一件申請案，計畫書應以此申請書為封面（裝訂成冊），於截止日前檢具乙式十份向研發處學術發展組申請。計畫書內容應含：計畫名稱、計畫主持人（單位）、摘要、背景說明、具體目標、實施方法、預期成果、預算經費、個人資料、具體的考核指標（上述資料請以磁片或光碟片另檢附電子檔乙份）、儀器設備之估價單。
· 標餘款由研發處收回（依據辦法第四條規定）。獲經費補助後，需於九月三十日前提出請購，並於十二月十日前辦理核銷作業；若逾期請購，本處有權收回該筆預算。
· 執行考核：請詳閱本補助辦法第三條第六項規定。
95.01.19製表








